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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统院〔2020〕38 号 
 

 

各部门： 

现将《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

赛参赛管理办法》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附件：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 

比赛参赛管理办法 

 

2020 年 6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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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职业院 

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参赛管理办法 

 

根据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和国家教育部、财政部

《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教职成 2019 年 8 号文）精神，为引导广大教

师致力于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，全面提升教师信息化教学水

平，鼓励教师踊跃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一、参赛经费 

（一）参加比赛所需经费根据学院总体计划安排和比赛主

管部门相关文件要求，由教务处统一申报年度预算，并按照实际

情况，分配经费到各参赛团队，比赛结束后，按学院财务报销制

度履行报销手续。 

（二）根据比赛级别，校级教学能力比赛经费支持标准上限

为总计 20 万元，省级教学能力比赛经费支持标准上限为每参赛团

队 25 万元，国家级教学能力比赛经费支持标准上限为每参赛团队

50 万元。 

（三）经费使用的范围： 

1. 报名费、资料费、材料消耗费、设备费及制作费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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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专家讲座费、劳务费、差旅费； 

3. 开展项目的调研费、培训费（不超过经费总额的 30%）；  

4. 教师赴外地比赛的差旅费； 

5. 其它应该报销且符合学院现行财务制度的比赛相关费用。 

二、参赛选拔 

（一）报名参加河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，应

先通过校内选拔赛确定参赛团队。校内选拔赛由教务处负责组

织，各教研室专任和兼任教师均可组成教学团队报名参加。 

（二）校内选拔赛按照上一年度河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教学能力比赛方案相关要求组织实施，比赛程序公开、透明，并

邀请校外专家作为比赛评委，以保证比赛的公平、公正。 

三、参赛保障 

（一）通过校内选拔赛选拔出的参赛团队，应全力以赴备战

省赛，认真接受专家团队指导意见，如无不可抗力等原因，不得

弃赛。 

（二）有当学期教学任务、辅导员任务的教师为备战省赛需

集中训练的，各系（部）、教研室可采用包括调整课程任课教师、

临时更换学生辅导员等办法，支持教师积极备赛。 

（三）教师需占用假期时间备赛的，按相关规定给予加班补

贴。 

四、参赛奖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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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按如下标准对获奖教师团队予以奖励，并为获奖团队的

教师计算教学工作量，具体如下表： 

获奖级别 金额（万元） 课时量 

国家级 

一等奖 20 200 

二等奖 10 150 

三等奖 5 100 

省级 

一等奖 5 100 

二等奖 0.5 70 

三等奖 0.2 60 

校级 

一等奖 0.2 50 

二等奖 0.1 40 

三等奖 0.05 30 

注：本奖金奖励给教师参赛团队，由团队负责人再行分配。

同一支队伍同年参加三个级别的比赛，可重复奖励。课时量计入

团队每名教师当学期教学工作量，不计发课时津贴。 

五、附则 

此奖励办法仅适用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、

河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及学院为上述比赛举办

的选拔赛。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学院其它有关规定与本办

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本办法解释权归教务处。 

 

 
 

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8日印发  


